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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暨示範推廣計畫 
一、目的 

為鼓勵本土化農糧機械研發及加速科研成果供相

關產業使用，並輔導農民、農民團體購置各試驗改良場

所、學研機構及農機廠商新研發農糧機械，以提升國內

農業機械化程度，紓緩農業缺工問題，並促進國內業者

改良開發，提高技術與品質。 

二、示範推廣補助 

(一)補助機種：農業部所屬試驗改良場所及學術研究機構

（以下簡稱研發單位）研發完成之商品示範機，並首

次技術移轉（以下簡稱技轉）授權廠商起算 3 年內之

機種。 

(二)補助數量：每機種最多補助 3臺。 

(三)補助對象及標準：補助配合示範推廣之農民、農民團

體購置商品示範機，示範機之定價金額由研發單位審

定，以補助 1/2為原則，最高補助額度每臺以新臺幣

200萬元為限，餘由受補助者自籌配合。 

(四)計畫研提及示範工作：由研發單位研提計畫向農業部

農糧署（以下簡稱農糧署）申請，經核定補助者，購

機農民應配合計畫完成示範機省工效益實地調查表

(如附件 1)，並由研發單位至少辦理 3 場次示範觀摩

會，推廣農民使用。 

(五)取消補助資格： 

1.所購置之商品示範機必須為新品，如有虛報或因故退



2 
 

貨時，應繳回補助款，補助計畫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

助案件停止補助 1 年至 5 年。 

2.示範機自購置後 5 年內均不得轉讓；如有轉讓之必要

時，應報經本部農糧署同意。經查獲擅自轉售或逕自

轉讓者，應繳回已領取之補助款，補助計畫得依情節

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 1 年至 5 年。 

三、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 

(一)執行機關分工： 

1.農糧署：邀集試驗改良場所、學者專家及相關產業團

體等組成審查小組不定期召開會議，審查列入新研發

農機補助牌型。 

2.農糧署各區分署：核定輔導單位計畫書、農機抽查、

撥付補助款予輔導單位。 

3.輔導單位(農會、合作社場、友善推廣團體、公所等)：

研提計畫彙整農民農機購置需求、辦理農民購置農機

查驗、撥付補助款予農民。 

(二)補助機種申請及審查 

1.研發單位技轉機種申請及審查：研發單位首次完成技

轉授權起算 5 年內之農機機種，並經農業部農業試驗

所（以下簡稱農試所）性能測定通過者。由研發單位

輔導技轉廠商填具申請書（如附件 2）、農機成本分析

表（附件 3）送農糧署，由審查小組不定期召開會議

審查（審查方式如附件 4），審查通過者列入新研發農

糧機械補助牌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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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農機廠商專利機種申請及審查：農機廠商首次取得發

明專利起算 10 年內或新型專利起算 5 年內之農機機

種，並經農試所性能測定通過者。由農機廠商填具申

請書（如附件 2）、農機成本分析表送農糧署，由審查

小組不定期召開會議審查，經審查結果具新穎示範性

者，列入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牌型。  

(三)列入新研發農糧機械牌型補助年限：列入新研發農機

補助牌型者，自列入日期起算 4 年內;4年後由相關產

業主管單位評估納入年度計畫辦理補助。 

(四)補助標準：每臺農機依審查小組核定之該農機合理售

價，以補助 1/3為原則，最高補助額度每臺以新臺幣

100萬元為限，餘由受補助者自籌配合。 

(五)補助作業程序： 

1.補助對象及數量：以具有機、產銷履歷與台灣優良農

產品等驗證、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(QR code)、友

善環境耕作登錄、農業產銷班班員、農業部輔導青年

農民、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參與對地綠色環境給

付計畫有案者身分之一。每位申請農民以補助 1 臺為

限，並填具申請表（如附件 5）。 

2.計畫研提：由輔導單位彙整農民新研發農糧機械購置

需求，研擬計畫書送農糧署各區分署；輔導單位為公

所者，由公所彙整轄區農民需求，送請所屬縣市政府

研提計畫書後，送農糧署各區分署。 

(六)計畫審查：由各區分署訂定統一受理期限，並將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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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提規定公告於分署網站。受理截止後，審核申請案

排定優先順序，並依年度預算額度核定補助計畫。將

核定結果函復申請單位，副知轄內相關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及本署。 

(七)查驗審核：  

1.農民應於計畫核定後，3個月內並於年度結束前完成

新研發農糧機械採購，完成農機購置後 2週內，檢附

農業機械使用證、發票或原廠出廠證明向輔導單位申

請查驗。 

2.輔導單位查驗人員應於 2 週內辦理驗收，並做成驗收

紀錄，核對農機機種、廠牌型式、本機及引擎號碼、

農機具主要規格等是否與核定機種相符。 

(八)補助款撥付：經驗收通過後，由原受理輔導單位造冊

送農糧署各區分署審核通過後，由分署撥付補助款予

輔導單位於 1 週內轉撥入申請農民帳戶。輔導單位為

公所者，由公所造冊送縣市政府彙整後，送農糧署各

區分署審核撥款。 

(九)取消補助資格： 

1.補助款申領案由原受理輔導單位逐案辦理農機驗收、

農糧署各區分署辦理抽查，申請農民應配合驗收及抽

查事宜。倘經抽查有冒領補助款情事者，除收回原補

助款外，並依法究責。 

2.所購置之農機必須為新品，如有虛報或因故退貨時，

應繳回補助款，補助計畫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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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補助 1 年至 5 年。 

3.所購置之農機自購置後 5 年內均不得轉讓；如有轉讓

之必要時，應報經本部農糧署各區分署同意。經查獲

擅自轉售或逕自轉讓者，應繳回已領取之補助款，補

助計畫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 1 年至 5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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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範機省工效益實地調查表 

 
購買人（姓名

或單位名稱） 

 
電話  

農機名稱  廠牌/型號           / 

測試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測試地點  

實地測試 

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

機械運行時具安全性、耐久性及穩

定性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，理由 

 

機械作業效率符合農民實際需求 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，理由 

 

機械具節省人力及工時效益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，理由 

 

機械構造良好具適當的強度和剛性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，理由 

 

綜合意見： 

1.□符合□不符合 

2.其他意見： 

 

 

測試人簽名： 

 

計畫執行人簽名：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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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牌型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受文者：農業部農糧署 

主旨：申請本公司產品列為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牌型，請查照。 

農機名稱 廠牌及型式 馬力或功率 功能說明 備註 

    □研發單位
技轉機種 
□本公司專
利機種 

    
□研發單位
技轉機種 
□本公司專
利機種 

    
□研發單位
技轉機種 
□本公司專
利機種 

附 

件 

□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各 1 份。 
□工廠登記文件影本 1 份。 
□技術移轉授權合約影本 1 份(※申請農機廠商專利機種本項免附)。 

□發明、新型等專利文件影本 1 份(※申請研發單位技轉機種本項免附)。 
□性能測定報告影本 1 份。 

□中文型錄 1 份。 

□使用保養說明書 1 份。 

□修護手冊 1 份。 

□零件表 1 份。 

□成本分析表 1份（格式如附件 3）。 

※所附文件為影本時，應在影本上簽章並註明「本件影本與正本記載相同」。 

申請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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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研發農糧機械成本分析表 

直 

接 

成 

本 

零件製造成本 元 佔預定售價     % 

塗裝 元  

裝配 元  

檢驗試車 元  

包裝 元  

小計 元 佔預定售價     % 

間 

接 

成 
本 

管理費 元  

銷售費用(運輸、佣

金、宣傳費等) 
元  

利息負擔 元  

稅捐 元  

呆(壞)帳準備 元  

研究發展費用 元  

小     計 元 佔預定售價     % 

利     潤 元 佔預定售價     % 

合計 (預定售價) 元  

 

 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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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牌型審查方式 

 
一、 由農糧署視申請件數分期邀集試驗改良場所、學者專家

及相關產業團體等組成審查小組不定期召開會議審查。 

二、 審議項目如下：  

(一) 是否具公司、商業登記及工廠登記(製造工廠應檢

附)等之農機廠商。 

(二) 研發單位技轉機種申請案件是否為研發單位首次

完成技術移轉授權起算 5 年內之農機機種;農機廠

商專利機種申請案件是否為農機廠商首次取得發

明專利起算 10 年內或新型專利起算 5 年內之農機

機種。 

(三) 是否已通過農業部農機性能測定。 

(四) 機種是否具新穎示範性(※註、研發單位技轉機種本

項免審)。 

(五) 決定是否通過列為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牌型。 

(六) 評估農機產銷成本，核定合理造（售）價。 

(七) 依補助標準議定補助額度。 

 

  

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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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申請表 
申請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＊本人申請農糧署新研發農機補助，願依規範如期購置指定機種(規格、牌型)，

並同意配合申辦農機使用證、驗收及抽查等程序。申請人簽章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- 

*本表請逐項確實填列。 
申請資料 

姓名  
電話  

身分證字號   
地址  

申請資格 

□有機驗證 □產銷履歷驗證 □台灣優良農產品驗證  

□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 □友善環境耕作登錄  □農業部輔導青農 

□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  □農業產銷班班員  

□參與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有案者 

農機 
機種  

農機 
規格或牌型  

輔導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、受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                      驗收紀錄           驗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農機 □機種（規格、牌型）符合、□不符合： 

本機號碼  引擎號碼  

補助字樣標示 
□顯明標示「ooo年農糧署新研發農糧機械計畫補助」。 

□不符合。 

驗收結果 
 

□合格、農機使用證號碼：      。 
□不合格，原因（確實告知申請人）： 
其它事項： 

驗收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附件 5 


